
《2018 年公司(修訂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
 

 逐條審議 
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草擬稿 

 
 

目的 
 

本文件載列政府擬就《2018 年公司(修訂)條例草案》(“《條例草案》”)
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(“修正案”)，以期令《條例草案》更清晰和

中英文版本更為一致。  
 
 
諮詢意見 

 
2. 請委員審閱政府提出的修正案的標示修訂版本(請見附件 A)。修正案

文本請見附件 B，擬議修正案有待定稿。  
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
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  

立法會CB(1)1419/17-18(03)號文件



附件 A 
《2018 年公司(修訂)條例草案》 

 
委員會審議階段 

 
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

標示修訂版本 

 
 [註: 此標示修訂版本只作一般參考之用。如有歧異，應以委員會階段修

訂版本(附件 B)為準。] 
 
草案第 33(5)條 
 
在擬議的《公司條例》第 359(5)(a)條 1： 
 
“359.  在提交報告方面獲豁免的公司 
  . 
  . 
  . 

(5) 為施行第(2)、(3)及(3A)款而指明的非香港法人團體是符合以
下情況者 —— 

  (a) 該非香港法人團體經營的任何業務，假使是在香港經
營，便須根據以下牌照經營：根據《銀行業條例》(第
155 章)批給的有效的銀行牌照，或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
例》(第 571 章)第 V 部就經營該條例所指的任何受規管
活動的業務而批給的牌照； 

  . 
  . 
  .” 
 
草案第 34(3)及(5)條 
 
在《公司條例》第 360 條 2： 
 
“360.  在提交報告方面獲豁免的公司 
  . 
  .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這項技術性的修正案旨在令《條例草案》的中英文版本更為一致。 
2 這項技術性的修正案旨在修正文書錯誤。 



  . 
(3)  如 —— 
  (a)  有議決某公司就某財政年度在提交報告方面獲豁免的決

議，為第(1)(a)或(2)(a)款的目的而獲通過； 
  . 
  . 
  . 
  則該決議即視為沒有就該項反對所關乎的財政年度獲通過。 
(4)  公司須在收到第(3)(b)款所指的通知後的 14 日內，將有關反

對告知 其成員。 
(5)  凡有第(1)(a) 或(2)(a)款所述的決議，則須就該決議發出特別通

知。” 
 
草案第 37 條 
 
在《公司條例》第 366 條 3： 
 
“366.  小型擔保公司集團 
  . 
  . 
  . 

(4)  就本部而言，如在公司集團根據第(1)、(2)或(3)款符合歸類為
小型擔保公司集團的資格後，在控權公司的某財政年度有另
一公司成為該集團的新成員，以致就該財政年度而言，附表 3
第 1(12A)條指明的任何條件或該附表附表 3 第 1(14)條指明的
條件不獲符合，則就該財政年度及其後每個財政年度而言，
該集團喪失歸類為小型擔保公司集團的資格，直至該集團再
次根據第(3)款符合該資格為止。 

(5)  就本部而言，如在公司集團根據第(1)、(2)或(3)款符合歸類為
小型擔保公司集團的資格後，附表 3 第 1(12A)條指明的任何
條件或該附表第 1(14)條指明的條件，附表 3 第 1(14)條指明
的條件在連續 2 個控權公司的財政年度不獲符合，則就緊接
該 2 個財政年度後的財政年度及其後每個財政年度而言，該
集團亦喪失歸類為小型擔保公司集團的資格，直至該集團再
次根據第(3)款符合該資格為止。 

 
草案第 60 條 
 
在《公司條例》第 559 條 4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這項技術性的修正案旨在修正《條例草案》的中文版本的文書錯誤，並沒有任何實質改變。 



 
“559.  公司有責任通知成員及核數師書面決議已通過 

(1)  如公司的決議是採用書面決議形式通過，該公司須在該決議
通過後的 15 日內，就此事向以下人士送交通知 —— 

 (a) 該公司每名成員；及 
  (b) 該公司的核數師(如有多於一名核數師，則須向每名核數

師送交通知文本)。 
  . 
  . 
  .” 
 
草案第 64(5)條 
 
在擬議的《公司條例》第 619(4)(b)(i)條 5： 
 
“619.  須於何處備存紀錄 
  . 
  . 
  . 

(4) 第(2)款並不規定公司在以下情況下，將指明紀錄備存所在的
地方，通知處長 —— 

 (a) 就於本條的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開始存在的指明紀錄
而言——該指明紀錄時刻備存於該公司的註冊辦事
處；或 

 (b) 如指明紀錄屬第 618(1)條所述的決議的文本、議事紀錄
或書面紀錄，並在該生效日期之前開始存在，則就該指
明紀錄而言 —— 

 (i) 在緊接該生效日期前，由該公司為《前身條例》第
119A 或 153C(3)條的施行而備存；及 

(ii) 於該生效日期當日及之後，為第 618 條的施行而備
存於在緊接該生效日期前備存該指明紀錄所在的
地方。” 
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這項技術性的修正案旨在刪除《公司條例》的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的地方。 
5 經考慮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提出的意見後，這項技術性的修正案刪除對前身《公司條例》第

153C(3)條的提及，因為該條文並不適用於當前情況。 



草案第 85(6)條 
 
在擬議的《公司條例》附表 1 第 2(1)條 6： 
 
“2.   母企業 

(1) 就本附表及第 9 部第 9 部而言，任何企業如有以下情況，即
屬另一企業的母企業 —— 

 (a) 它控制該另一企業；或 
 (b) 就適用於它的財務報表的會計準則而言，它屬該另一企

業的母企業(“parent”)。 
  . 
  . 
  .” 
 
草案第 85 條 
 
在《公司條例》附表 1 第 4 條 7： 
 
“4.  附屬企業 

(1) 就本附表及第 9部本條例而言，如某企業(前者)是另一企業(後
者)的母企業，則後者即屬前者的附屬企業。 

(2) 就本附表及第 9 部本條例而言，如某企業(前者)的母企業，是
另一企業(後者)的附屬企業，則前者亦屬後者的附屬企業。” 

 
草案第 86(22)條 
 
在《條例草案》的第 86(22)條 8： 
 
“(22)  附表 3，第 1 條 2(5)第 2(5)條 —— 

廢除 
“公司僱員” 
代以 
“集團內的公司或成員的僱員”。” 
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這項技術性的修正案旨在令條文更清晰。 
7 這項技術性的修正案旨在令條文更清晰。 
8 這項技術性的修正案旨在修正文書錯誤。 



草案第 92 條 
 
在擬議的《公司(披露公司名稱及是否有限公司)規例》(第 622 章，附屬法

例 B)第 4A 條 9： 
 
“4A.   展示中文及英文註冊就有限公司而註冊的中文及英文名稱 

(1) 如任何有限公司具有英文註冊名稱，並擬 —— 
 (a) 在其註冊辦事處或任何業務場所； 
 (b) 在其任何通訊文件或交易文書上，或在任何其他蓋有其

法團印章的文件上；或 
 (c) 在其任何網站上， 

展示或述明該公司的英文名稱或代表該公司的英文名稱，該

公司只可展示或述明該公司的英文註冊名稱。” 
(2) 如任何有限公司具有中文註冊名稱，並擬 —— 

 (a) 在其註冊辦事處或任何業務場所； 
 (b) 在其任何通訊文件或交易文書上，或在任何其他蓋有其

法團印章的文件上；或 
 (c) 在其任何網站上， 

展示或述明該公司的中文名稱或代表該公司的中文名稱，該

公司只可展示或述明該公司的中文註冊名稱。”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因應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提出的意見而作出的技術性修正，以釐清擬議的第 4A 條是適用於所

有公司。 



附件 B 
《2018 年公司(修訂)條例草案》 

 
委員會審議階段 

 
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

 
條次 建議修正案 

33(5) 在建議的第 359(5)(a)條中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在“受規

管活動”之後加入“的業務”。 

34(3) 在中文文本中，刪去“2(a)”而代以“(2)(a)”。 

34(5) 在中文文本中，刪去“2(a)”而代以“(2)(a)”。 

37 刪去第(3)款而代以 —— 

 “(3) 第 366(4)條 —— 

廢除 

“附表 3” 

代以 

“附表 3 第 1(12A)條指明的任何條件或該附表”。 

 (4) 第 366(5)條 —— 

廢除 

“附表 3 第 1(14)條指明的條件” 

代以 

“附表 3 第 1(12A)條指明的任何條件或該附表

第 1(14)條指明的條件，”。”。 

60 (a) 將該條重編為草案第 60(1)條。 

(b) 加入 —— 

 “(2) 第 559(1)(b)條，中文文本 —— 

廢除 

“文本” 



代以 

“通知”。”。 

64(5) 在建議的第 619(4)(b)(i)條中，刪去“或 153C(3)”。 

85(6) 在建議的第 2(1)條中，刪去“第 9 部”而代以“本附表及第

9 部”。 

85 加入 —— 

 “(7) 附表 1，第 4(1)及(2)條 —— 

廢除 

“本條例” 

代以 

“本附表及第 9 部”。”。 

86(22) 在中文文本中，刪去“第 1 條 2(5)”而代以“第 2(5)條”。 

92 在建議的第 4A 條中 —— 

(a) 在標題中，刪去“就有限公司而註冊的中文及英文”
而代以“中文及英文註冊”； 

(b) 在第(1)及(2)款中，刪去“有限”。 

 




